


关于《湖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现场工作监督检查管理规定（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地震安全性评价是重大工程抗震设防的重要技术基础，而现场工作是整个安评工作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近年来，中国地震局印发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地震安全性评价现场工作提出了更严格、更细致的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国地震局有关文件要求，需要制定一部专门规范现场工作的管理规定，为相关各方提供明确的工作指引，确保现场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切实提升我省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和成果质量，为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bookmark: _GoBack]二、起草过程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规定》的起草工作由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具体承担。在起草过程中，认真研究了《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及中国地震局相关最新文件要求，充分借鉴了青海等兄弟省份的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并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工作需求和已有的管理实践。初稿形成后，征求了部分市州地震工作部门、相关技术单位及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力求使《规定》内容既符合上位法精神，又切合湖南实际，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规定》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明确现场工作的管理流程和技术要求，解决以往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随意性和不规范问题，通过细化现场工作方案编制、钻孔布设、波速测试、样品采集、原始资料记录等各环节的具体要求，为评价单位提供清晰的技术指引。二是强化监督检查的可操作性，针对省市地震局在开展现场工作监督检查时职责不清、程序不明的问题，《规定》细化了监督检查的职责分工、检查内容、方式方法、频次要求以及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流程，特别是明确了针对不同信用等级评价单位的差异化监管措施，为各级地震工作部门依法履职提供了明确依据。三是压实各方责任，通过明确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在现场工作中的具体责任和义务，以及不履行责任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推动形成建设单位负总责、评价单位对质量终身负责、地震工作部门依法监管的责任体系。四是推动信用监管与现场工作深度融合，将现场工作检查结果与评价单位信用评价直接挂钩，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三、制度主要内容说明
《规定（会议审议稿）》共十六条，并附有四个附件，构建了覆盖现场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框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规定》明确了立法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强调了现场工作监督管理属于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检查行为，必须合法合规开展。其次，确立了监管职责体系，明确省地震局负责需中国地震局审定或跨市州的重大工程现场工作监督检查，并对市州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市州地震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现场工作的监督检查，形成了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监管格局。第三，规范了事前报告程序，要求评价单位在现场工作开展前规定时限内向相应地震局报送项目信息材料，包括告知单、项目信息表、合同、实施方案等，便于监管部门提前掌握情况、介入指导。第四，细化了现场工作过程的技术与管理要求，强调评价单位应按规定做好现场记录、影像等过程资料的采集归档，并接受地震工作部门的监督检查，检查内容聚焦实际工作是否与方案一致、过程资料是否完备等。第五，创新了监管方式，提出根据评价单位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抽查比例和监管频次，并明确了实地检查（含远程视频）与书面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检查结果的运用（如作为技术审查佐证材料）。第六，强化了问题整改与结果处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反馈，对未按时整改的设定不合格等次，并将信用信息填报与留存。最后，《规定》还明确了相关配合义务、资料报送时限及施行日期和有效期。四个附件（现场工作告知单、项目信息表、检查指南、检查表）则为具体操作提供了标准化模板和详细指引，增强了《规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 1 -
